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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唐宋社会变革”假说的反思与区域视野下的“历史中国”

刁培俊
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，天津　３０００７１）

［摘 　 要 ］近年来，关于“唐宋变革”的讨论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
股热潮。实际上，“唐宋变革论”并非一个完美无缺的研究范式。
在这一论域之下，许多中国历史上的问题，尚有不尽切合于这一假
说之处。中国国土广袤，民族众多，区域间差异很大，即便在统一
中央皇权控制下的政治制度、行政策略、礼法习俗等，诸多领域都
未必千篇一律，实际运行中也更多因地制宜，因俗而治。不但区域
间未必能整齐划一，而且时段上也不能一概而论，即并非所有事物
均在“唐宋之际”发生了断裂式“变革”。譬如，乡村民户的管理体
制，元丰官制的改革，身丁钱物的征收，均不能套用“唐宋社会变革
论”这一研究范式。这也说明，中国史的研究，需要理性地辨析域

外中心观下的理论和研究范式，以中国本土的观念和方法、实事求是地就文献记载努力体悟、
提炼、建构属于“历史中国”的阐释体系，来透析中国传统历史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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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唐宋社会变革”假说

———“回到内藤湖南”

　　自２０世纪初期，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

（字炳卿，号湖南，１８６６—１９３４）提 出 宋 代 近 世 说，
后经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宫崎市定、宫川尚志等人

的发展，由“Ｎａｉｔｏ　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”（内藤假说）到“唐

宋社会变革论”，遂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一个研究范

式。① 流风所及，到５０年 代，欧 美 汉 学 界 也 积 极

追随、商讨。近二十年来，中国学者尤其青年学人

更多置身其中，争论热潮持续升温。一时间，唐宋

变革论是“一项富有创见的发明”②，是“中国古代

史研究的重 要 问 题”③，该“学 术 命 题 不 断 释 放 出

鲜活的问题意识，催生出新的学术生长点，其题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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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内藤湖南《概括的唐宋 时 代 观》、宫 崎 市 定《东 洋 的 近 世》，均

见刘俊文主编：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，第１卷《通

论》，北 京，中 华 书 局，１９９２。宫 川 尚 志 在 Ｔｈｅ　Ｆａｒ　Ｅａｓｔｅｒｎ
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　１９５５年８月 发 表“Ｓｕｎｇ　Ｓｏｃｉｅｔｙ：Ｃｈａｎｇｅ　ｗｉｔｈｉｎ
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”，以英文向学界宣扬“Ｎａｉｔｏ　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”；有关内藤

湖南和宫崎市定唐宋 变 革 论 议 题 原 设 定 之 论 域，柳 立 言《何

谓“唐宋变革”？》（《中华文史 论 丛》２００６年 第１期）对 此 进 行

了认真解读，从学理上辨明了“唐宋变革论”论旨。

张广达：《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》，见《唐研究》，北京

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５。胡如雷、张泽咸、邱添生、张其凡、罗祎楠、

李华瑞、李庆、黄宽重、王水照等学者均有讨论。近十数年来，

文史哲领域硕博士学位论文，更是繁富不已，难一一赘列。

参阅《中国史研究》２０１０年 第１期“‘唐 宋 变 革 论’与 宋 史 研

究”之编者按。



旧，‘其命维新’”等等论说①，不绝于耳。
毋庸置疑，“唐宋变革论”是一个具有较强历

史解释力的学术命题，它对于深刻认识唐宋时期

的社会发展和演进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。然

而，也需要 注 意 到，当 今 国 内 讨 论“唐 宋 变 革 论”
者，多借助这一国际话语而自说自话，或简单地将

某些议题的讨论时段置诸唐宋两朝，自名“唐宋变

革”，而从根本上远离了内藤湖南、宫崎市定本来

之论旨。本文为了讨论的准确，暂且“回到内藤湖

南”。内藤湖南最初并未完整地提出所谓“唐宋社

会变革论”，实乃其弟子池田诚、宫崎市定等归纳

而出。其最初借鉴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分

期说，“从学术上”将唐宋历史划分为截然不同的

两个阶段：唐朝是“中世”的结束，宋朝是“近世”的
开始。这一 过 渡 期 表 现 出 从 贵 族 政 治 到 君 主 独

裁、人民经济地位上升、文化的民众化倾向、民族

意识高扬等中国近世特征。所谓唐宋变革，是“唐
宋之交”从“中世”到“近世”的转移。倘回到内藤

假说诞生的时代，可以发现，这一学说并非单纯从

学术出发，实则暗含有内藤湖南“国际共管”论的

思想依据，是 为 日 本 国 侵 占 中 国 服 务 的。② 本 文

暂不涉及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深层政治思

想背景，仅就其学理层面讨论。
在研究中，亦有学者以“变迁”、“转变”、“转折”

等取代“变革”等术语，但似无改其研究旨趣。正如

柳 立 言 所 说：“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”———“变 革”和

“Ｃｈａｎｇｅ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”———“转变”、“转折”、“变化”的
词义，宜须明辨。变化、转变者，世间万物均处于不

停的运动和变化之中，当属渐变，是包含不分大小

（范围）、不分轻重（程度）和不分缓急（速度）的变；“变
革”则应为剧烈性的质变，是近乎“革命性”（ｒｅｖｏｌｕ－
ｔｉｏｎａｒｙ）的重大转变（例如，推翻帝制，建立共和）。

在内藤等“遥距感知经验”（借用美国学者克

利福德·吉尔兹的心理分析概念）视角下阐释中

国的话语里，依照宫崎市定等内藤湖南后学“历史

中国”的图像，在唐宋之际，政治（譬如从门阀贵族

政治到君主独裁、选官与任官、兵制与法律、党争

性质、平民地位）、经济（譬如货币经济、土地制度

等）和社会文化艺术诸领域内，均发生了巨大的社

会变革。那么，这一国际性学术命题究竟在怎样

的“历史”层面反映了“历史中国”的社会发展实际

呢？它能涵括所有唐宋时代的社会内容吗？

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，社会延续是 历 史 发

展的主流，是 主 体；变 革 和 断 裂 是 支 流，是 部 分。

唐宋社会哪些领域发生了变化，哪些仍旧延续，随
着时空变换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才有可能获得更

趋客观的认识。以唐宋社会做比较，并非所有一

切领域都发生了所谓“变革”；即便是变化的领域，

也并非毫无例外地发生在“唐宋之际”。实际上，

唐宋之际有三条根本性的领域是延续和深化的，

是不曾发生剧变的：（１）从社会经济史领域着眼，

在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下，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

社会是延续和发展的，广袤国土上农民日出而作、

日落而息的耕作方式、吃喝穿住等家庭日常生活，

亦应变化无多。（２）在政治体制方面，皇权至上的

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及其等级授职制总体上是走向

深化的；政治系统内虽因科举大盛而产生了一如

欧美学者所盛赞的社会流动洪流，但就官僚队伍

的整体构成而言，由荫补入官者（官僚世袭）依然

占据了整个官僚队伍的大多数，唐宋两朝并无质

的区别；在“刑 不 上 大 夫”的 法 律 规 范 下，有 法 不

依、执法不严的境况以及行政运作的人情化、无序

化，唐宋两朝亦无质的区别。（３）在思想文化社会

领域，独尊儒术的状况也不曾在根本上发生改变。

传统的儒家纲常理念规范人心的行为规则，或在

南北朝、唐、五代时期受“胡风”影响较多，礼崩乐

坏，社会秩序紊乱，以至于欧阳修等主流儒家卫道

士大 声 呼 吁：“世 道 衰，人 伦 坏，而 亲 疏 之 理 反 其

常，干戈起 于 骨 肉，异 类 合 为 父 子。”③入 宋 后，经

过儒士们的努力，传统的儒家纲常理念基本返回

到中唐以前的传统之中，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

深化，经两宋不断增多的读书识字群体的传布而

更加深入民心。而佛教和道教的信仰及其在民间

的传布，也与此前唐朝没有发生质的改变。再有，

唐 宋 男 女 婚 恋 的 自 由 度 也 不 曾 发 生 剧 烈 变 化。④

即便是在唐宋时期确实发生变化的一些领域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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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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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发松：《“唐宋变革说”三题》，载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，２０１０（１）。

赵轶峰：《明 史 以 外 看 明 史》，载《学 术 月 刊》，２０１０（６）；李 华

瑞：《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》（上篇），载《河北学刊》，２０１０
（４）。

欧阳修等：《新 五 代 史》卷 三 六《义 儿 传》，北 京，中 华 书 局，

１９７４。

刘祥光：《婢妾、女鬼与宋代士人的焦虑》，见《走向近代：国史

发展与区域动向》，台北，东华书局，２００４。



并非千篇一律，或是唐朝前后期即发生了变化（譬
如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变革），或是唐宋之际（譬

如科举制，唐朝强调门第，宋太宗朝之后才开始强

调出身；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中心的

东移这一划时代的变化等）。① 由此观之，作为一

种学术“假说”的唐宋社会变革论并不能将所有问

题囊括在内，也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学术命题。

二、“唐宋变革论”之反例

———对乡村职役、元丰改制、身丁钱物的考察

　　从宋朝乡役制、元丰改制和身丁钱物的征收

三个方面来观察，它们或者不能纳入唐宋变革论

所设定的“唐宋之际”这一时段，或者有反复而不

能一概而论，或者在区域差异方面展现出“不变”
的社会内容，皆与“唐宋变革论”论题有悖。

（一）乡村职役制———唐宋村民管理者的具体
变化时段

有关“唐宋变革”表现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

化等领域的变化具体时段，内藤湖南最初认定是

在“唐宋之际”。当今讨论唐宋变革的学者，也大

都认同这一划分，即唐朝灭亡到北宋建立之间；或
说中唐至宋初，即８—１０世纪，内藤及其弟子多如

此认定。那么，具体到中国帝制时代乡村民户的

管理制度———乡官制和乡役制，自唐至宋，究竟是

怎样的一种变化过程呢？

首先，有关乡官制转变为乡役制的时 间 及 其

反复。② 在唐宋时期，里正等乡役的社会地位，就

文献资料所呈现的历史表象看，确实发生了一些

变化。中唐以前的里正等，是帝国政权领域的“乡
职”，是衔接于县政的一级行政建构，似乃《韩非子

·外储说右》所谓“明主治吏不治民”的社会控制

模式。唐代史料显示，里正等乡官一般在应差之

时，都有免除部分赋役的优待；相对于宋朝的职役

人员 而 言，一 般 可 任 职 多 年，且 有 一 定 的 晋 升 空

间；从 王 朝 规 定 的 着 装 上 看，也 与 普 通 民 众 不

同。③ “当 乡 何 物 贵，不 过 五 里 官”的“乡 官”之

说④，或许是当时人们普遍性的认识。然而，中唐

以降则不然，此前的乡官已沦落为人人避之唯恐

不及的“贱役”。对此，马端临在《文献通考·职役

考二》中 大 发 议 论。⑤ 由 此 可 见，中 唐 至 两 宋，虽

然称其为职 役，但 里 正 等“职”的 一 面 渐 被 侵 夺，
“役”的一面日益凸显———这一“职”一“役”之间，

政治身份的变化悬殊。之所以发生这一变化，就

两宋而言，这是在内外交困、中央和地方财政持续

入不敷出的窘境下，为了在财政上集权中央和王

朝机器的有效运转，帝国自身有机体不断侵蚀其

“神经末梢”利益的表现。
其次，乡官制和乡役制下村落民户范 围 的 改

变及其反复。自唐至宋，乡村中的直接管理者，其
概略为：第一，不但包括有自乡官到乡役这一身份

性的转变；第二，在乡役人“管理”的范围方面，自

唐朝“诸户以百户为里，五里为乡”，改变为五代十

国和宋初的１００户左右，再转变为熙丰后２５０户

为一都保、２５户为一大保、５户（或为虚设）为一小

保的形式。乡村中乡役人负责催驱赋役、防治烟

火盗贼等事务的乡里（乡都保）范围缩小了不少。
理想化统一化的制度付诸实际执行，往往发生很

大的演变———因地制宜、因俗而治 的 境 况 在 此 显

现，至 少 宋 代 潼 川 府 路 泸 川 县 即 为 一“特 例”。⑥

就此而言，自中唐开始直至北宋，乡村管理者变化

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曲折、反复，直到北宋后期才

逐渐固定下来。倘若以此验之“唐宋变革”，时段

上抵牾不合，其间的反复更难以毕现“历史中国”
的真实面相。

（二）元丰改制———官僚体制领域的反例
宋神宗朝推行的元丰官制改革也可视为“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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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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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曾瑜：《唐宋变革论 通 信》，见《纤 微 编》，保 定，河 北 大 学 出

版社，２０１１。

有关这一 论 断，前 辈 学 者 早 有 揭 示〔梁 方 仲：《明 代 粮 长 制

度》，第７页，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，２００１。白 钢：《中 国 农 民 问 题

研究》，第１３４页，北京，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９３。魏光奇：《清 代 直

隶的差徭》，载《清 史 研 究》，２０００（３）〕。大 致 与 此 相 对 应 的

是，日本学者有一学 术 预 设：宋 朝 之 前 王 朝 对 村 落 中 广 土 众

民的治理，采取了直 接 控 制 的 模 式，此 后 则 采 取 了 间 接 控 制

的体制（鲁西奇等：《“画 圈 圈”与“走 出 圈 圈”———关 于“地 域

共同体”研究理路的评论与思考》，载《人文国际》，第４辑，厦

门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１。

张泽咸：《唐 五 代 赋 役 史 草》，第３６６—３７２页，北 京，中 华 书

局，１９８６。张泽咸：《唐代阶级结构研 究》，第１８１—１８７页，郑

州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６。
《王梵志诗》卷二《当乡何物贵》，第７０７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
１９９１。

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》卷一三《职役二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６。

士大夫之鄙视乡役，另 见 李 廌：《师 友 谈 记》，第３４页，北 京，

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２。
《永乐大典》卷二二一七《泸州志·乡都》引曹叔远《江阳谱》，

第６３３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６。刁培俊：《两宋乡 役 与 乡 村

秩序研究》，南开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７年。



宋变革”说的一个反例。北宋前期，士大夫们普遍

不满 于 沿 袭 于 唐 末 五 代、弊 端 重 重 的 官 僚 体 制。
这主要表现为：其一，名实不符，官外有 官。如 所

周知，宋朝官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官、职、差遣三者

分离，由此带来的弊病也就难以一一毕述。譬如，
宋初沿循唐制，省部寺监的官，备员充数而已，基

本没有实际的职掌。吏户礼刑工兵六部的尚书、
侍郎 与 左 右 谏 议 大 夫 等，都 空 存 其 名 而 无 其 实。
于是，北宋前期朝堂内外出现了“虽有正官，非别

敕不治本司事，事之所寄，十亡二三”，“居其官不

知其职者，十常八九”①的混乱局面。以至于司马

光慨叹“今之所谓官者，古之爵也；所谓差遣者，古
之官也。官以任能，爵以畴功。今官爵混淆，品秩

紊乱，名实不副，员数滥溢，是以官吏愈多而万事

益废”。② 其二，机构严重叠合，官吏虽多而事废。
宋初的许多官制设置，一个机构可以办理的事情，
多半情况下会同时设置三几个机构。究其实，皇

帝的用意是在分割主管臣僚的事权，防止其专权。
譬如宰相的事权一分为三，设中书门下、枢密院、
三司使；军事机构则设有兵部、枢密院和三衙，以

互相牵制。这样一来，衙门之间互相牵制，做事则

相互推诿，以至于行政效率相当低下。其三，冗官

冗禄，国蠹财乏。宋初以来，科举录取人数不断增

加，荫补入官的人员更是屡增不减，即便是官僚机

构叠床架屋，冗官冗吏的局面也势所难免。所有

这些，催生出了宋神宗朝的官制改革。
熙宁末年，宋神宗令臣僚校勘《唐六典》，以之

为蓝图，设定各级官署，规定官员编制和职权、官

阶。元丰三年（１０８０年）时，在蔡确和王珪的协助

下，对职 官 制 度 进 行 了 改 革。其 主 要 做 法 有：依

《唐六典》复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之制，以正官名；罢
文武 散 阶 及 吏 人 带 文 武 散 阶、检 校 官、宪 衔 等 虚

衔；确定了一些新的官品和寄禄官的新格，重新制

定了三省六部、御史台、秘书省和九寺五监的条例

和《元 丰 禄 令》，改 革 了 荫 补 时 限，等 等。③ 简 言

之，这次改革基本上是对中唐以来差遣等制度的

一次反复，是对唐中叶到北宋以来官制领域的一

次较大变动。显而易见，如果将元丰改革也纳诸

“唐宋变革”这一论域，则难以按照“唐宋变革论”
给定的时段和研究范式，对号入座。

（三）中唐两税法实施后“丁口之赋”的残存
自汉唐以来，中国各代王朝以控制村 落 民 户

人丁的办法，征收赋税，差派徭役。人头税成为漫

长中国历史上农民无法脱离的枷锁。传统中国所

谓“编户齐民”就是将所有民户纳诸王朝的控制体

系，有产则有税，有丁则有役。纳粮当差是村民们

对王朝应尽的义务。编户齐民必须在官府著籍，
俾便 纳 税 当 差。不 著 籍 为“脱 漏 户 口”，律 有 惩

罚。④ 隋朝的输籍定样，大索貌阅，唐朝宇文融括

户等，就是针对隐匿人口、诈老诈小等行为所作出

的对策。学界传统观点认为：唐朝将传统帝制时

代主要农业 税 从“以 人 丁 为 本”的 租 庸 调 转 变 为

“以资产为宗”的两税法，此后农民对王朝的人身

依附渐 趋 松 弛。但 是，就 目 前 宋 朝 的 资 料 来 看，
“丁口之赋”依然在一些地区存在，尤其是在四川

以外的南方诸路还大量地征收。据南宋陈傅良记

载：“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，自太平兴国五年定

纳钱一百；褔州长溪有温、台等州投过一千七百余

户二千余丁，每丁亦三百二十五，自景德二年定依

温、台州见纳钱二百五十；苏州每丁纳米，自淳化

五年定纳钱二百；睦州每丁六百九十五，处州每丁

五百九十四，自咸平三年许将绢折纳。”朝廷虽屡

有除 放 之 举，奈 何“府 县 占 吝，奉 行 不 虔”⑤，以 至

南宋各地犹有征收。李心传曾说：“闽、浙、湖、广

丁钱，在国初，岁为四十五万缗。大中祥符四年七

月，尝除之，后又复。”⑥梁太济详细考察了南宋时

期各地蠲免、恢复的过程，指出宋朝两浙路身丁盐

钱之完全丁税化又永与除放，荆湖北路纯州平江

县之一度按丁定税，均表明“以丁身为本”的赋役

制度在彻 底 退 出 历 史 舞 台 之 前 是 有 着 曲 折 反 复

的。学者或认为在宋朝时候已经出现了“摊丁入

亩”的趋势，而究诸史实，仅是个别地方的特例，远
没有形成一股潮流。更有甚者，有学者明确认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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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《宋史》卷一六一《职官志一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５。

司马光：《传 家 集》卷 二 一《乞 分 十 二 等 以 进 退 群 臣 上 殿 劄

子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本节主要参阅《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·中 国 历 史·辽 宋 西 夏 金

史》，第３４３—３４４页，北 京，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出 版 社，１９８８。

龚延明：《北宋元丰官制改革论》，载《中国史研究》，１９９０（１）。

王毓铨：《〈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〉写作提纲》，见《莱芜集》，

第３６６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３。

陈傅良：《止斋先生文集》卷 二 六《乞 放 身 丁 钱 劄 子》，四 部 丛

刊初编本。

李心传：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·甲集》卷一五《身丁钱》，北京，

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０。



赵 宋 朝 廷 蠲 免 身 丁 钱 的 做 法 仅 仅 是 一 个 假 象。①

显而易见，两税法后的唐宋社会，虽然官方文献显

示身丁钱处于逐步除放的过程之中，但人丁税还

是存在着，并且在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普遍存在。
总之，追溯内藤“唐宋变革论”议题之源，究其

论旨，除 上 述 三 个 方 面 之 外，唐 宋 时 期 尚 有 哪 些

“悖论”和“反例”的个案难以框定在既定议题范围

之内，尚需更多的追索和探讨。

三、“唐宋变革论”的反思与

“区域差异”视野下的“历史中国”

　　中国广袤国土内各个区域千差万别，兼而民

族众多，姿态各异。譬如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之不

平衡，以 及 政 治 制 度 运 行、礼 法 下 达 实 行 诸 多 领

域，均难以皇朝一体化下整齐划一的发展进程一

概而论。对此，学者早已揭示，甚而建构出“华北

模式”、“关中模式”、“江南模式”、“岭南（华南）模

式”等等。② 就制度领域而言，隋及唐前期基本实

行的是“北朝”制度，而后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

南朝线索与北朝线索的整合。到中唐以后，王朝

整体上向“南 朝 化”过 渡。南 宋 承 袭 唐 宋 变 革 成

果，它所代表的南朝线索充当主流，辽、夏、金、元

反映的北朝线索作用显赫。元朝统一后，南方与

北方差异依然存在，导致国家制度层面亦呈现南、
北因素的并存博弈。明中叶后改为南制占主导，
才重新回归到代表唐宋变革成果的南制方面且得

以升华发展，“元和明前期整合与发展”说或可修

正风靡一时的“宋元明过渡”论。③ 就华南地区的

研究而言，“在大一统的概念下，在不同的时空里

实行同一个制度，可以存在着极大的分歧。理由

很简单：明清帝国均拥有庞大的地域和人口，东、
南、西、北各个部分的地理环境有极大差异，风俗

也各不相同；不同的地区，在帝国内也扮演着不同

的角色；更为重要的是，不同的地域即使经历过共

同的王朝历史，也各自有着内容很不相同的本地

历史过程”。④ 可 谓 道 破 中 国 各 区 域 间 存 在 差 异

的实有 历 史 面 相。对 于 区 域 史 或 曰 地 方 史 的 研

究，学者们希望通过在“地方”、“区域”的“个体”研
究中，努力凸显和构建“国家”（中华帝国之统一王

朝）“整体史”；希望通过“小历史”精细描述，进而

推动“大历史”整体构建，以凸显“历史中国”的整

体图像。⑤ 中 国 这 种 存 在 已 久 的 政 治、社 会 和 文

化发展的区域性差异，有着独特的发展和前进轨

痕。就文献记载和学者认知来说，关于中国历史

上的“南”与“北”，近来有学者指出，过去多年来一

般性认识，文献中的“南方”多是“中原中心论”或

“北方中心论”意涵下的“南方”，是“王朝历史之下

的南方地区史”，而不是“南方地区的中国史”。无

论是华夏（中原）士人的叙述与书写，南方士人立

足于“南方”的叙述和书写，还是南方“民众”的叙

述和阐释，都会杂糅入“中原色彩”，从而导致了人

们普遍认 知 中 南 北 的 差 异。⑥ 实 际 上，宋 朝 文 献

中存在中原人（泛指北方人）认识中的“南方”、“南
方人”与“南方社会”，抑或是南方人自己体认中的

“南方”、“南方人”与“南方社会”，以及南方人有意

识地展现给中原人（北方人）的“南方”、“南方人”

与“南方社会”。⑦ 就个人理解，蒙元之前的王朝，
即便是南方士人抑或为“南方”书写的各地人士，

均难免或绝大多数具有“中原中心论”的意涵。这

种有意识或无意识导致的区域性文献记载及学人

的认知差异，似乎还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区域差

异的一个侧面镜像，而非全部。千差万别的中国

各地民风民俗，不同少数民族间的巨大差异，尚非

已有文献所能一一完整毕现。文献所显示的既已

如此，展现在学者面前的，自然就更难揭示区域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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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梁太济：《身丁钱物的除放过程》，见《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

题》，保定，河北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８。王德毅《宋代身丁钱之 研

究》，见《宋 史 研 究 论 集》，台 北，商 务 印 书 馆，１９９３。葛 金 芳：
《两宋摊丁入亩趋势 试 析》，载《中 国 经 济 史 研 究》，１９８８（３）；

杨宇勋：《取民与养 民：南 宋 的 财 政 收 支 与 官 民 互 动》，台 北，

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，２００３。

近年来地方史研究如 火 如 荼，对 传 统 中 国 区 域 间 的 差 异，许

多学者均有揭示，兹 不 赘 叙。参 见 杨 念 群：《“地 方 性 知 识”、
“地方感”与“跨区域研究”的前景》，收入行龙等主编《区域社

会史比较研究》，北京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２００６。

李治安：《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》，载《文史

哲》，２００９（６）。李治安：《元和明前期南北 差 异 的 博 弈 与 整 合

发展》，载《历史研究》，２０１１（５）。

科大卫、刘志伟：《标 准 化 还 是 正 统 化？———从 民 间 信 仰 与 礼

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》，载《历史人类学学刊》，２００８（１—２）。

陈春声指出：“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，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

家‘话语’的深刻理 解 之 中。如 果 忽 视 国 家 的 存 在 而 奢 谈 地

域社会研究，难免有‘隔 靴 挠 痒’或‘削 足 适 履’的 偏 颇”〔《走

向历史现场》，载《读书》，２００６（９）〕。

鲁西奇：《人群·聚落·地域社会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》之《中

古历史的南方脉络·代序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２。

刁培俊：《南宋“乡村社会”管窥》，见《国学研究》，第２４卷，第

１８５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９。



史视域下传统中国的全部蕴涵。就此而言，简单

地以“唐宋社会变革”概指帝制中国时期所有区域

内的内容，涵容所有的历史面相，无论如何是失于

单一性的一种研究模式，难以概括多元化、立体空

间内纷繁复杂差异巨大的“历史中国”。
事实上，无论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 出 的 唐

宋社会变革论，还是美国学者郝若贝（Ｒｏｂｅｒｔ　Ｍ．
Ｈａｒｔｗｅｌｌ）及美籍 华 人 刘 子 健 等 提 出 的 两 宋 之 际

社会变 革 论①，在 乡 村 职 役、元 丰 改 制、身 丁 钱 物

的征收等问题上似都难有确当的印证：（１）时段上

存在差距、制度上产生了曲折和反复；（２）难以据

上述断定唐宋时期发生了“根本性的变革”，从中

更难找寻出“近世”文明（类如“文艺复兴”）的历史

影像；（３）忽 略 了 纷 繁 复 杂 的 区 域 差 异。故 此 而

言，所谓的唐宋社会变革，并非是社会发生“断裂”
般的突变。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中，传统的力

量往往相当强大。从历史的“长时段”看问题，可

见许多历史事物延续多于断裂。因为历史的发展

是多元、多途的，复杂不已，难以一概而 论。即 使

社会发生变革，也有变革先后乃至出现反复。单

一研究范式，未必能够涵盖所有历史中国的问题。
对于来自欧美中心观的学术命题，对于“挑战与迎

战”、“东方专制主义”、“停滞社会”、“超稳定结构”
等等论点，需要在批判中扬弃。对于发源于日本

的唐宋变革论，亦需谨慎辨析，虽不必在中国强盛

的今日而自 我 满 足 地 张 扬 自 我，在“唱 盛 中 国”②

的格调下远离学术层面而大谈建构学术意义上的

“中国模式”，也不必随队于域外学人之后亦步亦

趋，甚至于“我们不要枉费气力，去找一些无足轻

重的转变来印证唐宋变革，也不要找一些不曾转

变的东西来反驳唐宋变革”③。当然，为了更真切

地发掘“历史中国”，我们当然需要别具只眼，超越

中国局限，在“贴近感知经验”下力求“从周边看中

国”，但也需力求在中国历史的叙事中理解“历史

中国”，恪守“中 国 立 场”④。进 而 言 之，只 有 立 足

于本土文化资源，尤其是注重其中的区域性差异，
以传统中 国 自 身 的 发 展 模 式 透 视 历 史 中 国 的 镜

像，锻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的宏观学术命

题，才能引领国际学术讨论，闪耀出中国学人的智

慧光芒。
〔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三批特别资

助项目（编号：２０１００３１３９）、中央高 校 基 本 科 研 业

务费专项（编号：２０１０２２１０６０）之中期成果〕
（责任编辑：常山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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